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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事宜的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闡述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下稱 "《淫

管條例》 ")(第 390章 )管制淫褻及不雅物品的規管制度，並綜述

議員先前討論此議題時所表達的關注。  
 
 
《淫管條例》下的規管制度  
 
2.  發布和公開展示淫褻及不雅物品，須受《淫管條例》規

管。在《淫管條例》中，"物品 "是指內容屬於或含有供閱讀及／

或觀看的資料的任何物件，亦指任何錄音，以及錄有一幅或多

幅圖像的任何影片、錄影帶、紀錄碟或其他紀錄。互聯網上發

布的物品，也受《淫管條例》規管。然而，《淫管條例》並不

適用於根據《電影檢查條例》 (第 392章 )而被檢查的電影及《廣

播條例》 (第 562章 )所規管的電視廣播。  
 
3.  根據《淫管條例》， "淫褻 "和 "不雅 "包括暴力、腐化及

可厭，而物品可被評定為以下 3個類別的其中一類：  
 

(a) 第 I類物品 (既非淫褻亦非不雅 ) ⎯⎯  這類物品的發

布或銷售不受限制；  
 
(b) 第 II類物品 (不雅 ) ⎯⎯  這類物品不得向 18歲以下

人士發布或銷售；發布或銷售第 II類物品時，必須

以封套把物品密封，並印上法定的警告字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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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III類物品 (淫褻 ) ⎯⎯ 《淫管條例》禁止任何人

發布這類物品。  
 
4.  根據《淫管條例》成立的淫褻物品審裁處 (下稱 "淫審

處 ")，是司法機構的一部分，負責為呈交的物品評定類別。為施

行《淫管條例》，淫審處具備專有審判權，可裁定物品是否淫

褻、不雅或既非淫褻亦非不雅，或裁定公開展示的事物是否不

雅。每個淫審處由一名主審裁判官及兩名或以上選自審裁委員

小組的審裁委員組成。審裁委員小組的成員為一般市民，由首

席法官委任。目前，約有 340名審裁委員為淫審處服務。  
 
5.  評定物品的類別時，淫審處應考慮以下各項因素：  
 

(a) 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  
 
(b) 物品或事物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  
 
(c) 物 品 擬 發 布 對 象 或 相 當 可 能 發 布 的 對 象 是 哪 些

人、哪一類別或年齡組別的人； 

 
(d) 如屬公開展示的事物，該事物在何處公開展示，以

及相當可能觀看該事物的是哪些人、哪一類別或年

齡組別的人；及  
 
(e) 該物品或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目的 (honest purpose)，

或是否試圖掩飾不可接受的內容。  
 

6.  發布淫褻物品 (即第 III類 )，最高刑罰是罰款 100萬元及監

禁 3年。發布不雅物品 (即第 II類 )，首次定罪最高刑罰是罰款 40萬
元及監禁 12個月，第二次或其後定罪可處罰款 80萬元及監禁

12個月。《淫管條例》沒有列明法庭量刑時應考慮的因素，法

庭有完全酌情決定權決定個別案件的刑罰輕重。  
 
7.  《 淫 管 條 例 》 由 影 視 及 娛 樂 事 務 管 理 處 (下稱 "影 視

處 ")、香港警務處 (下稱 "警務處 ")和香港海關 (下稱 "海關 ")執行。

影視處監察所有物品 (包括在市場上發布的免費報章 )，以及在考

慮以上第 5(c)及 (d)段所述的因素後，把懷疑觸犯《淫管條例》的

物品送交淫審處評定類別，並就評定為不雅或淫褻的物品採取

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檢控。警務處主要處理在批發和零售地

點 (例如影視店和電腦店 )出售的物品；海關則在執行版權法例工

作時在邊境檢查站堵截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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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影視處亦通過監察網站和跟進投訴，處理互聯網上流傳

的不雅物品。影視處與香港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協會 (下稱 "協會 ")
合作，於 1997年 10月制訂自我規管的《業務守則》，為互聯網

服務供應商提供指引，以處理在互聯網上發布的淫褻及不雅內

容。警務處和協會可隔絕或清除互聯網上的淫褻物品，並檢控

違例的負責人。  
 
 
先前的討論 

 
9.  市民普遍關注印刷媒體 (例如娛樂雜誌 )和新媒體 (例如

互聯網 )散布淫褻及不雅內容。議員在 2007年及 2008年的立法會

會議上曾就《淫管條例》的評定類別準則和執行情況提出質詢。

立法會在 2006年 10月 19日的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

局立法規管偷拍行為，以及檢討《淫管條例》的判刑。在過去

數年，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亦曾討論相關事宜。  
 
防止青少年接觸令人厭惡的內容  
 
10.  過去數年，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檢

討有何適當措施，防止青少年接觸已根據《淫管條例》評定類

別的令人厭惡內容，並邀請公眾提出意見。曾在 2006年 9月 11日
向事務委員會表達意見的代表團體認為，政府當局在規管大眾

媒體發布／傳送內容時應力求平衡，一方面維護公眾道德標準

及保護青少年，另一方面容許資訊自由流通及保障表達意見的

自由。  
 
11.  鑒於互聯網服務深入本港家庭，而且廣受歡迎，但青少

年和學生很容易接觸到互聯網上不雅／淫褻內容，資訊科技及

廣播事務委員會對此情況表示關注。事務委員會認為應採取措

施，防止年輕人接觸互聯網上流傳的令人厭惡的內容。  
 
12.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委員亦關注到，互聯網電腦

服務中心的互聯網遊戲及電腦遊戲普遍含有令人厭惡的內容。

事務委員會察悉，民政事務局已發出《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經

營者守則》，就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的經營，包括防止罪行和

過濾互聯網內容，訂定指引，供經營者自願遵守。現階段政府

當局並無計劃立法規管互聯網電腦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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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與罰則 

 
13.  在 2006年 9月 11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表示深切關注媒體偷拍照片以供發布的行為，此類行

為不但觸犯《淫管條例》，更侵犯了個人私隱。事務委員會察

悉，某傳媒機構至今有百多宗有關發布不雅物品被定罪的紀

錄，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改善現行的罰則條文，以加強阻

嚇力。  
 
14.  在 2007年 12月，傳媒曾報道，影視處部分巡查員在執行

外勤工作期間失職。部分委員關注如何監察影視處巡查員的工

作表現。這些委員建議政府當局加強監督員工，並就巡查員應

執行的巡查次數制訂工作表現標準。  
 
15.  在 2008年 1月 14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討論影

視處委託進行的《淫管條例》公眾意見調查的結果。根據調查

結果顯示，大部分覺得罰則不恰當的受訪者都認為刑罰過輕。

對於定罪後的判刑偏低，尤其以涉及有多次發布不雅物品紀錄

的傳媒機構的個案為然，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

亦表關注。這些委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提高對屢犯者的最高刑

罰，以及對他們施加更嚴厲的刑罰，藉此加強《淫管條例》的

阻嚇力。  
 
淫審處評定物品類別  
 
16.  關於 3份本地報章在 2007年 4月分別刊登的一幅女兵裸

照，淫審處把該等裸照暫時評定為不雅物品。影視處其後對該

3份報章提出檢控，首兩份報章認罪並被罰款，第三份報章則否

認控罪。淫審處後來更換審裁委員，經覆核後把該照片重新評

定為第 I類物品，第三份報章獲撤銷檢控。  
 
17.  在 2008年 1月 14日的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表示關注淫審處所採取的評定類別基準和標準。他們

認為淫審處應盡可能保持評定類別一致，並促請政府當局提供

清晰客觀的準則，以便評定類別，並訂立內部監控機制，以免

評定類別不一致的事件重演，令人可能覺得檢控決定偏頗不

公。部分委員提出，為了前後一致地評定類別，同一批物品應

由同一組淫審處成員評定類別，該組淫審處成員亦應獲悉任何

先前或類似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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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淫管條例》 (第 390章 )的檢討  
 
18.  政府當局在 2008年 10月 3日就檢討《淫管條例》展開公

眾諮詢工作。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其後舉行了兩次會

議，聽取公眾就此課題表達的意見。有 85個團體／個別人士就

涉及婦女、青少年、資訊科技、教育、新聞及出版、文化藝術、

公民權和社會道德等相關事宜向事務委員會發表意見。事務委

員會察悉，社會大眾對檢討《淫管條例》意見紛紜。部分代表

團體強烈反對由互聯網服務供應商強制過濾，並反對收緊互聯

網管制，恐防此舉會損害表達意見的自由和資訊流通。部分代

表團體認為應當終止諮詢和檢討，並應投放更多資源加強青少

年性教育，幫助他們建立正面健康的性態度。不過，部分其他

代表團體則要求收緊管制淫褻及不雅資料。  
 
19.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始終認為，政府當

局在檢討《淫管條例》時，應當在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

資料荼毒，與維持資訊流通和表達意見的自由兩者之間求取平

。鑒於在互聯網散播的大量資訊瞬息萬變，無分國界，而且

不受香港法例規管，部分委員要求政府小心處理管制互聯網所

涉及的法律和技術問題。政府當局察悉代表團體和事務委員會

委員所表達的意見，並承諾會在當局為第二輪公眾諮詢提出建

議後，與事務委員會作進一步討論。  
 
20.  在 2009年 7月 13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察悉，

在第一階段公眾諮詢中，政府委託了獨立顧問協助籌辦公眾諮

詢活動及整理／分析從不同渠道收集的意見。顧問已向政府當

局 遞 交 第 一 階 段 公 眾 諮 詢 報 告 ( 在 2009 年 7 月 8 日 隨 立 法 會

CB(1)2180/08-09(05)號文件發出 )。政府當局擬備的第一階段公

眾諮詢的主要結果撮要載於附錄 I。 

 
21.  關於審裁機制的諮詢結果，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部分委員認為淫審處兼掌行政和司法職能並不恰當。這些委員

支持取消淫審處的行政性質評定類別職能，並促請政府當局與

司法機構討論此問題，以改善淫審處的運作。  
 
22.  政府當局表示會整理及分析第一階段公眾諮詢收集的

意見，以制訂較具體的建議，作第二階段公眾諮詢。至於淫審

處兼掌行政和司法職能的雙重角色，政府當局會與司法機構及

有關人士討論此問題，以改善審裁機制和淫審處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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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發展  
 
教育事務委員會  
 
23.  鑒於家長組織、學校及教育界投訴《爽報》內容不雅，

教育事務委員會委員在 2011年 10月 13日的會議上同意討論有關

傳媒辨識教育的事宜。教育事務委員會察悉，淫審處把《爽報》

多篇文章評定為第 II類 (不雅 )物品，並建議與資訊科技及廣播事

務委員會一同討論此事。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4.  在 2012年 1月 30日的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察悉司法機構認為，目前《淫管條例》規定設立的淫審處兼

掌屬行政性質的評定類別職能和司法裁決職能，這樣十分不理

想。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同意司法機構的看法，認

為淫審處作為司法機關履行屬行政性質的評定類別職能，會損

害司法獨立這個基本原則，以及為了處理此問題，應將屬行政

性質的評定類別職能從司法機構中完全剔除，而審裁處只應負

責屬司法裁決職能。部分其他委員關注到淫審處對物品類別的

評定不一致的問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普遍歡迎檢討《淫

管條例》，認為早應進行有關檢討。政府當局表示，當局現正

積極準備，於數個月後就檢討《淫管條例》進行第二輪公眾諮詢。 
 
立法會質詢  
 
25.  梁美芬議員在 2011年 11月 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免費報

章包含不雅內容提出質詢。她促請政府當局採取更具阻嚇性的

措施或懲罰和確保這類報章的內容適合任何年齡的人士閱讀。

該項質詢的措辭和政府當局的答覆載於附錄 II。  
 
 
最新情況 

 
26.  教育事務委員會及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將於

2012年 2月 14日舉行聯席會議，與政府當局討論 "傳媒辨識教育及

含不雅內容的免費報章 "的議題。秘書處將邀請有興趣的人士或

團體在會議上陳述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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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2年 2月 10日



附錄 I 
 
 

就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進行的第一階段公眾諮詢的主要結果  

 
 

*  *  *  *  *  
 
 
民意調查的意見  
 
9.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於 2009年 1月進行民意調查，了解公

眾對《條例》的認識及對檢討《條例》的意見。訪問對象為年齡

15歲或以上操粵語的香港居民。計劃成功訪問了約 1 500名符合資

格的市民。回應比率為 64.3%。調查主要結果現歸納如下 (這些意

見是從民意調查中收集，並不代表政府的立場 )：  
 

(a) 受訪者對《條例》的認識一般；  
 
(b) 超過 8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社會有需要以法例規管向

公眾發布的物品，另有 60%的受訪者認為《條例》下現

有的三層物品評級機制適當；  
 

(c) 大部分受訪者 (超過 90%)表示知悉淫褻物品審裁處 (下
稱 "審裁處 ")的存在，但當中只有少於 10%的受訪者認為

審裁處的工作成效良好，另有近半數認為其工作成效不

過不失；  
 

(d) 就諮詢文件中六個改善審裁機制的建議做法，受訪者似

乎很支持增加每次聆訊時的審裁員人數及訂明每次聆

訊都必須將某些指定界別人士納入審裁委員小組。兩個

做法皆獲接近 80%的受訪者支持。約 60%的受訪者贊成

成立一個新的獨立審裁機構及以陪審員制度取代審裁

員制度。約 40%的受訪者支持廢除審裁處，改由法庭裁

判官評定物品類別，另有 40%則對此有保留；  
 

(e) 至於規管互聯網方面，四分三的受訪者認為政府的規管

應比現時嚴厲，他們主要希望改善現時規管制度和加重

刑罰；  
 

(f) 四分三的受訪者希望法庭加強違反《條例》的判罰；以

及  
 

(g) 近四分三的受訪者希望政府透過電視教育公眾。  



 2

從不同渠道收集的意見及顧問建議  
 
10. 在整理及分析所有意見後，顧問認為公眾就檢討的各個範

疇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見，並未達成共識。比較接近有共識的是

公眾認同宣傳及公眾教育的重要性。雖然如此，顧問認為所收集

的意見為政府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提供了重要的啟示，有助政府

提出具體改善規管機制及其他的建議，進行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顧問的分析及建議撮錄如下，有關分析及建議並不代表政府的立

場  ⎯⎯  
 
(a) 《條例》的需要性  
 
11.  有公眾對《條例》存在的需要有所保留，因《條例》或會壓

制資訊自由流通。但另有意見認為《條例》有存在的必要，並沒

有明顯意見支持全面廢除《條例》。顧問建議政府應繼續鼓勵更

多公眾討論，以尋求公眾普遍接受的標準。  
 
(b) 定義  
 
12. 目前，《條例》訂明「淫褻」及「不雅」包括「暴力、腐

化及可厭」。有不少公眾就定義進行討論，並持有不同的意見。

有公眾支持補充現行的定義，好讓公眾知道在甚麼情況下可能會

違法，但他們亦同意實際上無法詳列所有具體情況。另有意見認

為現行定義已足夠，政府不應在《條例》中過分詳細界定「淫褻」

和「不雅」等詞語的定義，以免缺乏彈性。他們認為政府應考慮

訂立一套行政指引給公眾及持份者作依據。  
 
13. 顧問認為在決定應否及如何修改「淫褻」和「不雅」的定

義前，必須得到大多數公眾人士支持及理解。顧問亦建議政府應

仔細考慮公眾意見，擬備改善建議，讓公眾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

作討論。  
 
(b) 審裁制度  
 
14. 公眾對審裁處 1工作的透明度、代表性及其裁決的一致性表

示關注。公眾就多個改善審裁處運作的做法提出不少意見，包括：

增加審裁處審裁委員總數、增加每次聆訊時審裁委員的人數、從

不同界別選取審裁委員及由陪審員出任審裁委員等。很多公眾支

持增加每次聆訊時審裁委員的人數，例如每次暫定類別聆訊的審

裁委員人數由兩名增至四名，全面聆訊由四名增至六名。  

                                              
1 現有的審裁處是司法機構的一部分，成員包括主審裁判官及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

的審裁委員。在裁定物品時，他們具獨有裁判權。凡通常居於香港、居住期不少於七

年的人士，能通曉書面英文或書面中文，即可符合獲委任為審裁委員的資格。現時本

港共有約 300名審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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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司法機構及一些法律界人士建議剔除審裁處屬行政性質的

評定物品類別職責，讓審裁處只處理司法裁決 2。他們亦提議由陪

審團制度取代審裁處的審裁委員制度。然而，公眾未有就這些範

疇進行很多討論。  
 
16. 有公眾建議廢除審裁處，由法庭肩負評定物品類別的職

責，但這或會大量增加法庭的工作。亦有意見指出，在審裁處每

年處理的大量個案中，引起爭議的其實只有極少數。整體來說，

公眾似乎沒有強烈訴求廢除審裁處。  
 
17. 顧問認為保留審裁處，改善其成員的組成方法及審裁模

式，將有助提高審裁工作的透明度、代表性及其裁決的一致性。

在審裁處的行政及司法職能方面，顧問認為政府有需要與相關的

持份者進行較深入的討論。  
 
(c) 物品評級機制  
 
18. 《條例》提供三層物品評級機制 3。公眾對這個範疇的興趣

似乎不大。有就這方面發表的意見中，很多支持現行物品評級機

制，認為沒有需要作出修改。有些提出細分第 II類物品或會造成混

亂，引起更多執行上的問題及增加審裁工作的成本。一小部分意

見建議取消第 III類物品或整個物品評級機制，但有其他意見不表

認同。由於公眾似乎對現行物品評級機制沒有很大的關注，顧問

建議政府可考慮不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中討論這個範疇。  
 
(d) 新媒體  
 
19. 在第一階段公眾諮詢中，公眾就規管新媒體 4方面有廣泛的

討論。一方面，業界及互聯網使用者在原則上及技術上強烈反對

加強規管互聯網，尤其反對核實互聯網使用者的年齡及強制互聯

網服務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的做法。另一方面，很多公眾，特別

是家長及教育工作者，就互聯網發布淫褻及不雅資訊對青少年的

影響表示關注，並支持加強規管互聯網。  

                                              
2 -  當審裁處為一物品作出暫定類別裁決或有關覆核時，它是履行行政職能。這個時候，

審裁處沒有法庭的權力。  
 
 -  當審裁處收到其他法院或裁判官轉介的民事或刑事個案，要求它裁定有關物品是否屬淫

褻或不雅時，它是履行司法職能，審裁處會以法庭形式進行裁決，並具有法庭的權力。  
 
3 現時，物品可以分為第 I類 (既非淫褻亦非不雅 )、第 I I類 (不雅 )和第 I I I類 (淫褻 )。第 I類

物品的發布不受限制。第 I I類物品不得向 18歲以下人士發布；發布時必須符合法例規

定，包括以封套把物品密封，並印上警告字句。第 I I I類物品完全禁止發布。  
 
4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下稱「影視處」 )現時採取以投訴為主導的方式規管互聯網上

的淫褻及 不雅資訊， 並與香港互 聯網服務供 應商協會合 作，鼓勵業 界遵從《業 務守

則》。有關的《業務守則》是經諮詢公眾及業界後於 1997年制訂。假如發現網站載有

淫褻資訊，影視處會把個案轉交警方跟進，包括提出檢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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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鑒於公眾對如何處理互聯網資訊發布的意見分歧，顧問認

為政府不應在社會未有清晰傾向及未有充分討論前作出任何決

定。顧問認為政府應在第二階段公眾諮詢時，與持份者及公眾在

這個範疇進行更多討論。  
 
(e) 執法工作  
 
21. 執法工作及執法優次相對技術性，公眾較少就這些範疇提

出意見。顧問建議相關執法機構應互相討論這些範疇，以尋求在

運作上作出改善。顧問認為政府可考慮不在第二階段諮詢時就這

些範疇再作討論。  
 
(f) 刑罰  
 
22. 公眾較少討論這個範疇。有就這方面發表的意見中，大多

數支持加重刑罰，以提高對屢犯者的阻嚇作用。有些意見指出，

法庭量刑往往未達致法例所容許的最高刑罰。顧問建議政府在考

慮加強刑罰的可行性時，應同時考慮法庭在量刑時是擁有酌情

權，可按照個別情況對違例者處以不同程度的刑罰。  
 
(g) 宣傳及公眾教育  
 
23. 雖然有些公眾認為宣傳及公眾教育並不能完全取代法例的

功用，但是近乎所有的意見皆認同宣傳及公眾教育的重要性。顧

問認為政府應跟進如何加強推行教育工作。  
 
 

*  *  *  *  *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2009年 7月  



    
立法會十二題：含不雅內容的免費報章 
＊＊＊＊＊＊＊＊＊＊＊＊＊＊＊＊＊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二日）立法會會議上梁美芬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書面回覆： 
 
問題︰ 
 
  本人近日接獲不少教育團體及市民（包括學校校長和家長）的投訴，
指最近創刊的免費報章《爽報》包含不雅內容，有渲染色情之嫌。截至本
年十月中，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接獲的相關投訴已有193宗。此外，淫褻
物品審裁處亦將該報章的文章及網上聲音版的其中九項物品評為第II類物
品（即不雅物品）。該等團體及市民又指出，由於該報章是免費向市民派
發，兒童及青少年可輕易取閱，並接觸到當中的色情及淫褻的內容，會對
其成長造成不良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鑑於現時即使免費報章的內容包含不雅成分，當局往往未及阻止其
流出市面，而只在報章出版後才就其內容作出評級，未能防止未滿十八歲
人士接觸有關內容，政府有否任何措施堵塞現有的漏洞； 
 
（二）對於內容經常包含不雅或色情成分的收費或免費報刊，政府會否研
究採取更具阻嚇性的措施或懲罰，以防止其再次加入色情成分的內容； 
 
（三）鑑於在本港免費公開派發的報章數目越來越多，當局會否研究推出
一些新措施，以確保這類報章的內容適合任何年齡的人士閱讀；及 
 
（四）鑑於現時一些屋苑或住宅大廈會在大堂擺放免費報章（包括《爽
報》）給居民取閱，有居民表示希望能暫時禁止《爽報》在屋苑或住宅大
廈擺放，以免青少年取閱並接觸到當中的色情內容，香港房屋委員會及香
港房屋協會會否帶頭禁止內容經常包含色情或不雅成分的免費報章在其管
理的各公共屋或居者有其屋計劃屋苑擺放及派發？ 
 
答覆： 
 
主席： 
 
（一）、（二）及（三）《爽報》於二○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創刊。截至十
月三十一日為止，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處）共收到197宗投訴，指
該報含不雅、淫褻、暴力等內容。影視處已就《爽報》的相關投訴作出調
查，並將懷疑違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390章）
（《條例》）共26件物品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審裁處）評定類別。截至
十月三十一日，其中20件物品被審裁處評定為第二類物品（即屬不雅）。
影視處已於本年十月十八日就部分於《爽報》刊載的文章向有關出版商作
出檢控。影視處亦已去信該出版商，要求正視公眾對《爽報》連續多日刊
登不雅物品的投訴，並提醒出版商必須依照法例的要求發布物品，以及政
府會對違例發布不雅物品的出版商作出檢控。 
 
  政府在規管發布物品方面，一貫的政策是既保障資訊流通和言論自
由，亦確保有關的物品（尤其是以青少年這些易受外界影響的人士為對象
的物品）能夠符合社會的道德標準。言論自由一直是政府堅決維護的核心
價值。因此，現時法例並沒有規定物品在發布前必須送檢，但發布人有清
晰責任確保發布的物品符合法例規定，包括有關禁止任何人向青少年發布
不雅物品的條文和罰則。根據《條例》的第10條，審裁處在評定物品的類
別時須考慮以下各項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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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 
（b）物品整體上產生的顯著效果； 
（c）物品擬發布的對象是哪些人、或哪一類別或年齡組別的人； 
（d）如屬公開展示的事物，該事物在何處公開展示，以及可能觀看該事物
的是哪些人、或哪一類別或年齡組別的人；以及 
（e）該物品或事物是否具有真正目的，或只是試圖掩飾不可接受的內容。 
 
  現階段政府沒有計劃改變有關發布物品的規管措施。影視處會繼續密
切留意市面上發布的物品，在考慮有關物品（例如免費報章）的發布對象
的年齡組別，或如屬公開展示事物則該事物在何處展示及可能觀看的人等
相關因素後，把懷疑觸犯《條例》的物品送交審裁處評定類別，並就評定
為不雅或淫褻的物品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包括檢控。 
 
  根據《條例》的規定，發布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罰款100萬元及監禁
三年，而發布不雅物品，首次定罪最高可處罰款40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
第二次或其後定罪最高可處罰款80萬元及監禁十二個月。這些罰則適用於
收費或免費報章。我們亦注意到有部分社會人士認為過去就發布不雅物品
的判刑過輕，影視處會密切注視法庭就違反《條例》所判處的刑罰，如有
需要，會向法庭申請覆核刑罰的判決。 
 
（四）房屋署並不容許報刊出版／分銷商於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公共租
住屋內派發或擺放免費報章。至於居者有其屋屋苑的免費報章派發或擺
放安排，則由有關屋苑的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自行決定。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亦不容許報刊出版／分銷商於其轄下的出租屋
內派發或擺放免費報章；至於房協已出售的屋苑，則由有關的業主立案
法團或業主委員會自行決定有關安排。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１時５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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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2006 年 9 月 11 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文件：《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的執行  
 
政府當局文件：保障私隱  
 
香港法律改革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書

《私隱權：規管秘密監察》的摘要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跟進文件：送交淫褻物品審裁處分類

的娛樂雜誌  
 
會議紀要  

CB(1)2174/05-06(01) 
 
 
CB(1)2175/05-06(01) 
 
CB(1)2174/05-06(03) 
 
 
請參閱議程  
 
CB(1)525/06-07(01) 
 
 
CB(1)249/06-07 
 

2006年 10月 19日
立法會會議  
 

"立法規管偷拍行為 "的議案  
 

議事錄  

2007 年 5 月 30 日

立法會會議  
 

書面質詢第 9題： "淫褻物品審裁處 " 
 

議事錄  

2007年 10月 17日
立法會會議  
 

口頭質詢第 4題："《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 
 

議事錄  

2007年 10月 24日
立法會會議  

口頭質詢第 4題："互聯網電腦服務中

心 " 
 

議事錄  

2007年 10月 31日
立法會會議  
 

書面質詢第 8題："《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 
 

議事錄  

2007 年 12 月 5 日

立法會會議  
 

口頭質詢第 2題："《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的執法工作 " 
 

議事錄  

2008 年 1 月 14 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文件：關於《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實施情況的公眾意見調

查  
 
 

CB(1)544/07-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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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政府當局文件：關於《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下的現行規管制度的成

效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CB(1)544/07-08(05) 
 
 
 
CB(1)573/07-08(02) 
 
 
CB(1)943/07-08 

2008年 3月 5日  
立法會會議  
 

口頭質詢第 4題："《淫褻及不雅物品

管制條例》的執行情況 " 
 
口頭質詢第 5題："就互聯網上發布淫

褻物品提出檢控 " 
 

議事錄  
 
 
議事錄  

2008 年 3 月 12 日

立法會會議  
 

書面質詢第15題："正確使用互聯網" 議事錄  

2008年 11月 20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文件：檢討《淫褻及不雅物

品管制條例》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會議紀要  
 

CB(1)202/08-09(03) 
 
 
CB(1)202/08-09(04) 
 
請參閱議程  
 
CB(1)927/08-09 

2009 年 1 月 21 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  
 

代表團體提交的意見書  
 
會議紀要  
 

請參閱議程  
 
CB(1)2104/08-09 

2009 年 7 月 13 日

資訊科技及廣播

事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文件：檢討《淫褻及不雅物

品管制條例》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會議紀要  
 

CB(1)2180/08-09(05) 
 
 
CB(1)2180/08-09(06) 
 
CB(1)2781/08-09 
 
 
 
 
 

2011年 10月 13日
教育事務委員會

梁美芬議員於 2011年 9月 20日及 26日
就《爽報》內容發出的函件  

CB(2)13/11-12(01)
及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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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文件  立法會文件編號  

會議   
會議紀要  
 

 
CB(2)250/11-12 

2011 年 11 月 2 日

立法會會議  
梁美芬議員就免費報章包含不雅內

容提出的質詢  
http://www.legco.gov.
hk/yr11-12/chinese/co
unmtg/hansard/cm110
2-translate-c.pdf 
 

2012 年 1 月 30 日

司法及法律事務

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文件：《淫褻及不雅物品管

制條例》檢討  
 
司法機構政務處文件：司法機構在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下的審

裁制度所擔當的角色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資料摘要  
 

CB(2)863/11-12(02) 
 
 
CB(2)863/11-12(03) 
 
 
 
IN04/11-12 

 
 
 


